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
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08 号），要求公司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前报

送有关说明材料并对外披露。
收到上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部门以及年审会计师共同

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涉及各业务部门， 工作量较
大，且部分内容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截至目前，相关工作预计无法按期
完成，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9 日前

回复上述问询函并对外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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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2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9 日 9:15～

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51 号（北门）智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陆宏达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594,709,2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44.86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591,380,90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4.60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3,328,33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4,019,36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30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691,03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3,328,33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1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熊川律师和叶云婷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4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7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8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10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398,6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8％；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8,7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726％； 反对 310,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 -2022 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451,8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7％；反对 257,3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61,97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962％； 反对 257,3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0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4,451,8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7％；反对 257,3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61,97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962％； 反对 257,3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0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熊川 叶云婷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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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15: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71 号中公教育大厦十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少云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341,399,4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83.54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20,021,83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78.31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1,377,57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5.23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39,210,43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9.59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7,832,85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6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1,377,57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31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2）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4）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5）债券利率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7）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9）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1）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2）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8）募集资金存管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9）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回避情况：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韩丹、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数为 302,188,97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9463％。

（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5、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6、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
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 -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1,397,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4％；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9,20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戴懿君律师

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
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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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欧菲光”）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与 2019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
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安徽精卓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科技”）、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学”）、南昌欧菲触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触
控”）与安徽鼎恩企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徽鼎恩”）签署

《关于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欧菲光科技、欧菲光学、欧
菲触控将持有的部分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精卓”）股权
转让给安徽鼎恩，转让后安徽鼎恩将持有安徽精卓 51.88%的股份，股权转让总金额
为人民币 18 亿元。 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为 100,000 万元，应
在本交易协议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且不得晚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支付；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为 80,000 万元，应在 2020 年 6 月 1 日之前支付。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 《关于出售安徽精卓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47）。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及欧菲光科技、欧菲光学、欧菲触控与安徽鼎恩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签署
《关于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协议签
署之日，安徽鼎恩已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00,000 万元。 因疫情原因，安徽鼎恩筹
措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进度较预期有所延后，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第二期股权转
让款 80,000 万元的支付时间变更为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如因安徽鼎恩原因导致其
未能按上述期限向欧菲光科技、欧菲光学及欧菲触控付款的，欧菲光科技、欧菲光
学及欧菲触控有权要求安徽鼎恩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应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按届
时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 / 日计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进展事项，系受疫情影响所致，符合实际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关于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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